
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櫃臺服務禮貌人員票選活動計畫 

一、目的 

為對本所櫃臺服務人員服務禮貌、服務態度之肯定與鼓勵，特訂本計畫。 

二、候選人條件 

限於本所各樓層櫃臺之服務人員，不含非櫃臺人員。 

三、票選方式 

（一） 於一樓服務臺張貼公告，發放 150 張票選單，由民眾票選後投遞票

選箱。 

（二） 由兼研考員彙整後於截止日一週內公正、公開統計，由得票最高者

為年度禮貌最佳人員。如果最高票有二人以上者，並列為年度最佳

禮貌人員。 

四、票選時間 

每年 3 月間。 

五、獎勵辦法 

酌發獎品，所需經費由本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，並於年終時公開表揚以資

鼓勵。 

六、本計畫自奉准日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。 
 


